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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阳市文峰学校反恐防暴应急预案

一、本预案编制目的

为预防校园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各项应急工作高效、有

序地进行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，稳定校园秩序和社会秩序，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特修订本预案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根据《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、省、市、县市、区.

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有关专项应急预案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

定本预案。

三、适用范围

暴力恐怖分子突发性闯入校园，行凶、纵火、引起爆炸等不

法行为，对师生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及对学校财产造成损失；外来

暴徒或暴力寻仇突发性闯入校园，对师生生命安全造成危害及对

学校财产造成损失等。

四、工作原则

坚持以人为本、预防为主的方针，按照“统一指挥、分工负

责，反应迅速、能动有效、安全有序”的原则，开展在校师生的

应急处置工作。

五、启动条件

学校校园内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时，立即启动本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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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组织机构

成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

学校成立校长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小组，各位分管

副校长各司其职。

七、应急处置预案的启用

（一）安全疏散组

组 长：政教处主任

副组长：各年级部主任

成 员：各班班主任

工作措施：

1.依据事态发展决定是否疏散学生到安全区域，若需要疏散

时一定要安排楼道执勤教师避免拥挤踩踏事故，确保学生快速、

安全地撤离危险现场。

2.校园内出现刺杀性暴力恐怖事件，首先要求教学区管理人

立即关闭好教学区大门，严防恐怖分子进入教学区，造成更大的

伤害。

3.教学区某一间教室发生暴力恐怖事件，当堂课的教师必须

立即疏散学生，防止造成更大伤害，并向外发出求救信息。其他

教师或管理人员立即关好教室大门，并迅速向学校防暴反恐领导

组组长或副组长报告，请求学校启动应急预案，预防更大伤害。

4.若遇暴力恐怖分子向学生开枪射击时，当堂课的任课教师

应指挥学生就地卧倒隐蔽。



3

5.若遇放火、爆炸恐怖事件，应立即组织师生疏散到安全区

域，并加强安全区域纪律维护。

6.事故中受伤学生的家长来访，政教处主任、年级部主任、

班主任做好家长的接待和思想工作。

（二）医疗救助及后勤保障组

组 长：后勤副校长

成 员：全体体育教师

工作措施：

1.准备医疗器械和相应的急救药品，负责救治伤员或将重伤

员及时运送到就近医院进行救治，请求上级医院到校抢救伤员。

2.看望、援助、救助伤亡学生家庭，做好家长的接待和协调

工作。

3.要依法调解安抚，不要信口开河，随心所欲，掌握合法、

合理、合情的原则。

4.整理受伤或死亡学生保险卡和相关证件、医药费发票原件

和复印件报保险公司理赔。

（三）事件现场处置组

组 长：安全副校长

副组长：政教处主任

成 员：学校全体保安人员，应急分队人员（全体体育教师）

工作措施：

1.学校门卫保安必须严格落实来人来客登记，严格车辆进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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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和检查，严防犯罪分子进入校园；

2.学校门卫保安，一旦发现校门口及周边出现暴力恐怖事件，

首先关闭好学校所有大门，严防恐怖分子进入校园造成师生更大

伤害，立即通知学校防暴反恐应急领导组组长或副组长，请求组

长或副组长做好起动防暴反恐应急预案的相关程序，同时报告当

地公安部门，请求快速支援。

3.快速穿戴好防刺背心，防割手套，带上辣椒水和防刺钢钗

立即上前制止，尽量与恐怖分子周旋，避免自身受到伤害。

4.若遇上学和放学期间发生暴力恐怖事件，组织学生到安全

区域躲避或绕道进入学校或返回家中等待学校通知，学校门卫保

安要快速穿戴好防刺背心，防割手套，带上辣椒水和防刺钢钗立

即上前制止，尽量与恐怖分子周旋，避免自身受到伤害。

5.暴力恐怖事件过后，负责维护学校内出入口秩序，了解校

内各区域的情况，加强巡视，组织力量维持避难场所秩序。

6.邀请当地公安干警到校指挥防暴反恐应急演练，增强校园

保安人员的安全敏感性，切实保障校园平安稳定。

（四）联络、教育组

组 长：分管副校长

副组长：办公室主任、各年级部主任

成 员：学校办公室人员、各班班主任、全体教职员工。

工作措施：

1.接到组长通知启动防暴反恐应急预案后，办公室在 2 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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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写出书面报告，报告内容包括：发生事故的时间、地点；事故

的简要经过、伤亡人数；暴力恐怖事故的性质；事故抢救处理的

情况和采取的措施。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故抢救和处理的

有关事宜；事故报告部门、部门负责人和报告人。报告内容经组

长审查同意后交上级相关部门。

2.办公室主任和年级主任、班主任分别做好教师和学生教育

工作，稳定师生情绪，要求各类人员绝对不能以个人名义向外扩

散消息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；对情绪反应较大者安排心理教

师进行辅导；如有新闻媒体要求采访，必须经过组长或上级部门

同意，由领导小组统一对外发布消息。未经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接受采访，以避免报道失实。

3.办公室参与暴力恐怖事件的调查工作，负责向上级相关部

门写出书面报告。


